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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合同双方特此理解并同意： 

(a) 本保险人对基于、起因于或归因于任何下列各项本保单项下的损失或其他金额不承担

任何赔偿责任： 

（i）任何被保险人或其子公司资不抵债、被接管、管理、破产或被清算；或 

（ii）被保险人或其子公司无力偿还其全部或任何到期债务；和 

(b) 同时关于底层保单“发现期或延长索赔报告期”的扩展和关于“纳税责任” 的扩展不

承担任何赔偿责任。 

 

本保单的其他条款和条件保持不变。 

 

 


